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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聖經看世界」講道系列 

第四篇: 合法上癮的時代 (箴廿三 29-35；弗五 18；林前六 12) 

 

 

時代的標記：大麻合法化  

 經濟與政治成了社會政策唯一的考慮 

 

聖經對成癮的批判： 

1. 聖經明確禁止「物質濫用」(substance abuse) 

a. 箴廿三的「酒」：原文作「毒」(intoxication) 

 罪由道德抉擇開始 

 「意識更改」的毒品 (29, 33-35 節) 

b. 大麻的危險： 

 短期：記憶力、集中力、判斷力減弱 

 長期：心理依賴、加大份量或其他毒品、意志

及記憶喪失 

 

2. 「成癮」的相反 

a. 「謹守」(sober)： 

 事奉神的必要狀態 (彼前一 13-14) 

 對抗罪的必要條件 (彼前五 8-9) 

b. 「節制」(self-control)： 

 反偶像的生活規範 (林前九 25) 

 見證神的生活模式 (林前六 12-13) 

c. 「聖靈充滿」 

 作光明子女的模範 (弗五 18) 

 

 

 

 

 


